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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    
一、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係指可航行港外載送引水人之交通船。 

二、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開放由民間業者申請設置營運作業，

向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辦理申請，其營運權之

取得分二階段辦理，即為應先取得同意籌設後，始可再申請營運

作業。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詳如附件一。 

三、相關法令： 

（一）商港法。 

（二）商港港務管理規則。 

（三）船舶法。 

（四）船員法。 

（五）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四、作業範圍、停泊地點及繳納費用： 

（一）高雄港港區接送引水人及其他相關交通船業務。 

（二）應依本分公司指定停泊地點停泊。 

（三）依規定繳納碼頭碇泊費、管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五、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應先填具「高雄港新增航行

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附件二），並連同下列文件向本分公司

申請同意籌設，由本分公司審核後，依法規及審查意見決定同意

與否或請申請人補齊資料。 

（一）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資料表（附件二-1）。 

（二）營運計劃書（應包含下列各項）： 

1.營業目標說明。 

2.資金來源。 

3.收支分析。 

4.船舶來源（附證明文件） 

（1）自有：船舶國籍證書。 

（2）新建：船舶建造合約（意向書）及船舶規範（含船舶

佈置圖說）。 

（3）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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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向書）。 

外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向書）及

船舶規範（含船舶佈置圖說）。 

（4）租用：船舶國籍證書、租船合約。 

（三）最新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四）公司負責人或代表人、董事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附件二

-2） 

（五）資本額證明文件。 

六、取得籌設同意者，應於同意籌設函發文之日起六個月內填具「高

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書」（附件三），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本分公司申請同意營運作業，由本分公司審核後，依

法規及審查意見決定同意與否或請申請人補齊資料。但經申請人

證明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提出申請者，得申請展

延一次，以六個月為限。 

（一）同意籌設函影本。 

（二）有效船舶檢查證書。 

（三）投保現值以上之港口船體險（含固定及浮動物體）及旅客人

身傷害險 200 萬元以上之證明文件。 

（四）最新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五）簽署完成之作業守約：申請人應於向本分公司申請營運作業

前完成作業守約簽署。（附件四） 

（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附件五） 

（七）繳交保證金證明文件。 

七、交通船業者應繳交本分公司之碼頭碇泊費、管理費及其他各項相

關費用，應於本分公司繳款通知單之繳款期限內繳清。 

八、交通船業者應遵守港區安全維護措施及各有關法令規定，並自行

負擔作業安全之一切責任。 

九、交通船業者之營運、作業，應遵守「商港法」、「船舶法」、「商港

港務管理規則」及有關治安、消防、環保、勞工安全衛生等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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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船業者遇有爭議時，應秉持同業間和諧關係，建立港區作業

秩序之原則協調解決。 

十一、交通船業者若有下列各點之一者，本分公司得逕行停止其營運

作業。 

(一)管理費逾期未繳達六個月（含）以上者。 

(二)無營業實績連續逹六個月（含）以上者。 

(三)發生重大違規事項。 

(四)政府政策需要。 

(五)法令規定改變。 

(六)違反作業守約任何規定，經本分公司限期通知改正而未在期限

內改正者。 

(七)有買賣、轉讓或出租經同意營運作業之交通船而未事先辦理經

本分公司同意者。 

(八)經同意營運之交通船設備（含船員配置）經主管單位認定未符

合航行安全需要或相關法令規定者。 

十二、交通船業者經本分公司停止或自行提出停止作業後，自停止之

日起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籌設及作業。 

十三、本申請須知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一：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 

附件二：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 

附件二-1：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資料表。 

附件二-2：公司代表人（負責人）、董事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 

附件三：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書。 

附件四：高雄港航行港外交通船業者作業守約。 

附件五：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 

附件六：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審核表。 

附件七：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營運作業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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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資格及應具備要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行業別 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公司組織  

2.公司資本額 新台幣 2000 萬元以上  

3.船舶噸位及

設備 

1.總噸位 40 以上 

2.主機為新機器，且為雙俥運轉，連續輸出馬力

達 1000HP（含）馬力以上，最高速度達 10 節

（含）以上並加裝 AIS 接收裝置。（附原廠或進

口證明或主機原廠型錄） 

3.適航港外水域並須具夜航能力。 

4.乘客定額或全船容載量應須符合「船舶法」及

「船員法」相關規定。 

5.船體相關設施配置須配合引水人引領作業登輪

安全需求（係指設置扶手欄杆、攀登上船通路

等輔助性安全相關設施），並經航港局南部航務

中心審核。 

 

4.相關文件 一、申請籌設應檢附文件： 

1.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

（附件二） 

2.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資料

表。（附件二-1） 

3.公司代表人（負責人）、董事及僱用作業人

員名冊。（附件二-2） 

4.營運計劃書（應包含下列各項）： 

(1)營業目標說明。 

(2)資金來源。 

(3)收支分析。 

(4)船舶來源（附證明文件） 

自有：船舶國籍證書。 

新建：船舶建造合約（意向書）及船舶規範

（含船舶佈置圖說）。 

購買： 

國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

向書）。 

外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

向書）及船舶規範（含船舶佈置圖

說）。 

租用：船舶國籍證書、租船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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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新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6.資本額證明文件。 

 

二、申請營運作業應檢附文件： 

1.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 

書。（附件三） 

2.高雄港務分公司同意籌設函影本。 

3.有效船舶檢查證書。 

4.投保現值以上之港口船體險（含固定及浮動

物體）及旅客人身傷害險 200 萬元以上之證

明文件。 

5 簽署完成之作業守約。（附件四） 

6.繳交管理費同意書。（附件五） 

7.繳交保證金證明書。  

5.保證金 新台幣 20 萬元整  

6.管理費 
每船每月新台幣 8000 元整（如管理費調整按調整

後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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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申請書    

謹依「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內之相關規

定及「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檢附各

項文件，請同意籌設。 

此致 

高雄港務分公司 

         申請人： 

（蓋章）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一）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資料表（附件二-1） 

（二）營運計劃書（應包含下列各項）： 

1.營業目標說明。 

2.資金來源。 

3.收支分析。 

4.船舶來源（附證明文件） 
（1）自有：船舶國籍證書 
（2）新建：船舶建造合約（意向書）及船舶規範（含船舶

佈置圖說） 
（3）購買： 

國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向書） 
外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買賣協議書（意向書）及
船舶規範（含船舶佈置圖說） 

（4）租用：船舶國籍證書、租船合約 

（三）最新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四）公司代表人（負責人）、董事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附

件二-2） 

（五）資本額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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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資料表    年   月   日 

中 文  資 本 總 額  公 司 

名 稱 英 文  實收資本額  

代表人職別、姓名  股 份 總 數  

電 話  

地 址  

傳 真  

船 舶 名 稱  
營 業 項 目  

噸 位  

作 業 地 區 高 雄 港 區 

附註事項： 

本申請書填寫資料及所附文件

如有虛偽不實者，申請人願負法

律責任。 

申 請 人 

（ 代 表 人 或 

負 責 人 ） 

（簽章）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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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全銜）公司代表人（負責人）、董事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 

職別 姓名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號碼 

學歷 

住 址 

電 話 

備註 

       

       

       

       

       

申請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填表說明： 

1. 勞安管理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請註明取得證照之日期字號，並附

證照影本。 

2. 欄位可依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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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書 

 

 謹依「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內之相關規

定及「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資格及應具備要件表」，檢附各

項文件，請同意營運作業。 

 

 此致 

高雄港務分公司 

           公司名稱：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公司及代表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1.高雄港務分公司同意籌設函影本。 

2.有效船舶檢查證書。 

3.投保現值以上之港口船體險（含固定及浮動物體）及旅客

人身傷害險 200 萬元以上之證明文件。 

4.簽署完成之作業守約。（附件四） 

5.繳交管理費同意書。（附件五） 

6.繳交保證金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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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高雄港航行港外交通船業者作業守約高雄港航行港外交通船業者作業守約高雄港航行港外交通船業者作業守約高雄港航行港外交通船業者作業守約    

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所屬交通船（    ），經 

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貴分公司)同意營運作業，茲向貴分公司簽

訂作業守約如下： 

一、本公司應按交通船業者共同協議之出勤機制提供服務（簽有合約

者例外）。如訂有排班順序時，即按排定之順序，依序提供服務。 

二、本公司應依輪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委託之作業項目，全天候調

派人、船、設備予以適時提供作業服務。 

三、本公司經營交通船業務，應自行向船方或使用人收取費用，並自

負經營盈虧責任，若有虧損，絕不會要求政府補貼。 

四、本公司為保證交通船作業之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以配合委託人

作業之需求，願先繳納新台幣二十萬元整保證金（得以現金、政

府公債、設定質權之定期存款單或銀行擔保方式辦理）予貴分公

司存管。本公司如不履行守約各條款、拖欠碼頭碇泊費、管理費

或相關費用造成貴分公司營運上損失時，貴分公司除依守約規定

辦理外，應繳納之各項費用或違約金，貴分公司得於保證金內扣

抵，如仍有不足，其差額仍應繳納，保證金如有不足時，本公司

應於貴分公司所定期限內補足。 

五、本公司經營高雄港交通船業務期間，願意自貴分公司同意營運作業

之日（民國  年  月  日）起按每船每月新台幣 8000 元整繳交管

理費（不含營業稅，若貴分公司就該管理費金額有調整時，則應依

調整後之管理費金額繳付，絶無異議）。管理費以每三個月為一期，

並採預繳方式繳付予貴分公司，即由貴分公司於每年一、四、七、

十月十日前寄發管理費清單向本公司計收；本公司應於每年二、

五、八、十一月十日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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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經營高雄港業務期間，應依規定繳納碼頭碇泊費、管理費及

其他相關費用。 

七、本公司應依貴分公司所開立之費用清單，於規定期限內向指定處

所繳付，逾期未付以違約論。本公司逾期繳付時，應依下列各款

另行加計違約金（營業稅另計）：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之一。 

（二）逾期一個月（含）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

之二。 

（三）逾期二個月（含）以上未滿三個月者，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

之三。 

（四）逾期三個月（含）以上者，一律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之四。 

八、本公司於每年一、四、七、十月十日前仍未接到費用清單時，應

即通知貴分公司補單繳付，逾期未申請而致遲延繳付者，比照前

項標準計收違約金，本公司於接到帳單後，如有異議，應於七天

內向貴分公司提出，逾期視同本公司認為完全相符。 

九、本公司地址變更時，應即通知貴分公司更正，如未通知，致貴分

公司依守約所載地址寄發費用清單被退回時，視同費用清單已寄

達。 

十、本公司若自願停止經營交通船業務，應於三個月以前以書面函知

貴分公司，以利貴分公司因應處理，若業者未於三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貴分公司時，則仍需繳付三個月之管理費，所繳保證金經貴

分公司查無待解決之事項後無息發還。 

十一、本公司經貴分公司同意營運作業之交通船如有買賣、轉讓或出

租予他人之情形時，應先依相關規定向  貴分公司申請同意。 

十二、本公司經營高雄港交通船業務期間，絕對遵守商港法、船舶法、

船員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等有關法令及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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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守約規定，若有違反除自行負責外並視為違約，願接受有關規

定處置。 

十三、本公司對所僱用之船員、員工等應善加管理，若因所屬員工罷

工、怠工致影響商船進出港作業，而對委託人或貴分公司之營

運造成損失時，本公司願負賠償之責。 

十四、本公司建造之交通船，應依交通部頒布動力、非動力工作船船

員最低安全配額規定配置足夠之合格船員，並保持航行及繫泊

安全，如因操作失當或保管使用不慎，致發生漂流，損毀港埠

設施或其他船舶時，概由本公司負責賠償。 

十五、若有下列各點之一者，貴分公司得停止本公司之營運作業，所

繳保證金，俟貴分公司扣除相關費用及查無待解決之事項後無

息發還： 

（一）管理費逾期未繳達六個月（含）以上者。 

（二）本公司無營業實績連續逹六個月以上（含）。 

（三）發生重大違規事項。 

（四）政府政策需要。 

（五）法令規定改變。 

（六）違反本守約任何規定，經貴分公司限期通知改正而未在期限

內改正者。 

（七）本公司有買賣、轉讓或出租經同意營運作業之交通船而未事

先辦理同意者。 

（八）本公司經同意營運之交通船設備（含船員配置）經航港局認

定未符合航行安全需要或相關法令規定者。 

十六、本公司若被貴分公司停止交通船營運作業或自願停止經營時，該

交通船應於一個月內自行覓妥適當泊位停泊及保管，不得繼續停

留於原指定之停泊地點，超過一個月未處理者，依商港法處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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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移泊，相關費用（含碼頭碇泊費、管理費、罰鍰、強制移泊

費及其他等費用）由保證金扣抵，如有不足，依法追繳。 

十七、本公司同意將本守約送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及負擔公證費 

用，並於公證書上載明應繳付各項費用、違約金及保證金屆期

未給付者，應依法給付。 

十八、本守約一式十二份（正本二份，副本十份），除本公司保存正、副 

本各一份外，其餘十份由貴分公司存轉。 

 

           此       致 

 

高雄港務分公司 

                    立守約公司：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鑑 

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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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繳交管理費同意書    

    

 本公司依據「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申請須知」及相

關規定，向  貴分公司申請從事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作業，同意依規

定並按時繳交管理費計每船每月新台幣 8000 元整（每次預繳三個月，

如管理費調整按調整後之金額），絶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高雄港務分公司 

 

           

            公司名稱：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公司及代表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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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籌設審核表    

項 目 資 格 及 應 具 備 要 件 審核意見 備 註 

1.申請書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籌設

申請書（附件二） 
 港務處 

2.資料表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

籌設資料表（附件二-1） 
 港務處 

3. 營運計劃書 

1.營業目標說明。 

2.資金來源。 

3.收支分析。 

4. 船舶來源（附證明文件） 

（1）自有：船舶國籍證書。 

（2）新建：船舶建造合約（意向 

書）及船舶規範（含船舶佈

置圖說）。 

（3）購買   

國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 

買賣協議書（意向書）。  

外輪：船舶國籍證書、船舶 

     買賣協議書（意向書）及船 

     舶規範（含船舶佈置圖）。 

（4）租用：船舶國籍證書、租船 

     合約。 

 

港務處 

業務處 

航港局 

(南部航務

中心) 

會計處 

4.最新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 
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公司組織  

業務處 

港務處 

5.資本額證明文件 新台幣 2000 萬元以上  港務處 

6.公司代表人及作

業人員名冊 

公司代表人（負責人）、董事及僱

用作業人員名冊。（附件二-2） 
 港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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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營運作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營運作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營運作業審核表航行港外交通船申請營運作業審核表 

項 目 資 格 及 應 具 備 要 件 審核意見 備 註 

1.申請書 
高雄港新增航行港外交通船營運

作業申請書。（附件三） 

 
港務處 

2.同意籌設函影本 高雄港務分公司同意籌設函影本 
 

港務處 

3.船舶噸位及設備 

1.總噸位 40 以上 

2.主機為新機器，且為雙俥運

轉，連續輸出馬力達 1000HP

（含）馬力以上，最高速度達

10 節（含）以上並加裝 AIS 接

收裝置。（附原廠或進口證明或

主機原廠型錄） 

3.適航港外水域並須具夜航能

力。 

4.乘客定額或全船容載量應須符

合「船舶法」及「船員法」相

關規定。 

5.船體相關設施配置須配合引水

人引領作業登輪安全需求（係

指設置扶手欄杆、攀登上船通

路等輔助性安全相關設施），並

經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審核。 

 

航港局 

(南部航務

中心) 

港務處 

（航管科） 

4.相關文件 

1.有效船舶檢查證書。 

2.投保現值以上之港口船體險

（含固定及浮動物體）及旅客

人身傷害險 200 萬元以上之證

明文件。 

3.簽署完成之作業守約。（附件

四） 

4.繳交管理費同意書。（附件五） 

 

業務處 

港務處 

航港局 

(南部航務

中心) 

 

5.保證金 
繳交新台幣 20 萬元整之保證金

證明文件。 
 

港務處 

秘書處 

會計處 

 


